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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 

本方法学适用于小规模可再生能源的利用，目前在我国广泛用于户用沼气的打包项目。因此针对此情况，本次修改主要目的为规范

打包项目，起到引导促进农村户用沼气项目发展的目的，同时完善方法学，使基准线论证更加严谨。 

        详细修订说明如下： 

序号 章节 原文 修订后内容 理由 

1 适用条

件 

第 15 段 

 

新增 对于农村户用沼气打包项目，由项目业主向

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 辖市、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农村能源办提供项目涉及所有沼气池

户主农民名单，由农村能源办负责核实，并

代表农民与项目业主签订清洁发展机制项目

合作协议委托项目业主申报清洁发展机制项

目，明确减排量转让收入分配比例。农村能

源办与当地银行签署协议，保证在收到减排

量转让收入后，通过银行将农民应得的收入

直接发放到农民个人账户。农民获得的收入

比例应高于减排量转让收入 50% ，项目业主

获得的收入比例不高于 40％，各地农村能源

办开展上述工作的相关费用从项目减排量转

让收入中支出，比例不高于 10%。 

严格控制减排量申请方的

资格，并且防止部分咨询

公司或投资公司侵占项目

实际参与方利益。 

 

2 基准线

情景 

第 18 段 

 

现有设施为项目开始日期之前最少运行三年

的设施。对于在现有设施内运行 的项目活

动，基准线的计算应基于项目开始前最少三

年内的能源(如电、化石燃料)利用数据以及项

目产出(如蒸汽、电)数据。对于运行不足三年

现有设施为项目开始日期之前最少运行三年

的设施。对于在现有设施内运行 的项目活

动，基准线的计算应基于项目开始前最少三

年内的能源(如电、化石燃料)利用数据以及项

目产出(如蒸汽、电)数据，并结合国家与地方

对于替代现有设施的项

目，避免其基准线情景发

生的变化，严格基准线情

景的判别。 

目前进入审定状态的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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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有设施，应用所有的历史数据(最少一

年)。若现有设施没有基准线历史数据，如效

率、燃料消耗量、发电/热量(例如，由于各种

原因如使用不精确的或未经校验的测量设备

导致可得的数据不可信)，基准参数可通过项

目活 动开始前的设备性能测试/测量来确定。

项目参与方可按照“热能或电能生产 系统的基

准线效率确定工具”相关步骤进行。如果项目

活动项目边界内其它设施供电或热，则接收

端也需提供相关历史数据。 

的政策法律与经济发展水平，分析判断基准

线情境下农户可使用的每种化石燃料的使用

量和使用比例 6。对于运行不足三年的现有设

施，应用所有的历史数据(最少一年)。若现有

设施没有基准线历史数据，如效率、燃料消

耗量、发电/热量(例如，由于各种原因如使用

不精确的或未经校验的测量设备导致可得的

数据不可信)，基准参数可通过项目活 动开始

前的设备性能测试/测量来确定。项目参与方

可按照“热能或电能生产 系统的基准线效率确

定工具”相关步骤进行。如果项目活动项目边

界内其它设施供电或热，则接收端也需提供

相关历史数据。 

（增加脚注 6：在确定基准线情景时，应考虑

地区内全部能源的使用普及情况。对户用沼

气项目，化石燃料还应考虑液化石油气和天

然气在当地的普及情况，该数据可参照县级

市（或地级市）年鉴或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

农村地区各种化石燃料用量计算人均或户均

化石燃料消耗量。） 

 

个项目，有 132 个项目基

准线为燃煤土灶且效率在

20%±0.5%，项目开始时

间从 2005 年-2013 年。而

实际上我国近年农村地区

正逐步普及液化石油气，

在确定基准线时应结合地

方实际经济发展情况。 



 

 

 

 

CMS-001-V02 

用户使用的热能，可包括或不包括电能 

(第二版) 

 



 1 / 18 
 

CMS-001-V02 用户使用的热能，可包括或不包括电能 

(第二版) 

一.来源 

本方法学参考 UNFCCC-EB 的小规模 CDM 项目方法学 AMS-I.C.：Thermal 

energy production with or without electricity(第 20.0 版)，可在以下网址查询： 

http://cdm.unfccc.int/methodologies/DB/JSEM51TG3UVKADPA25IPUHXJ85HE8A 

二.技术方法 

1. 本方法学涵盖替代化石燃料产热供给用户的可再生能源技术，包括利用太阳 

能加热水和烘干、太阳能灶、利用可再生生物质能和其他替代化石燃料的供 

热技术。 

三.适用条件 

2. 生物质热电联产也在此类范畴之内。本方法学的“联产”即为在同一过程中既有

热能的产出，也有电能的产出1。而热和电在不同的单元过程分产的项目活动(如

热能来自于锅炉，而电能来自于沼气燃气机组)不在联产的范畴之内。 

3. 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的减排量可通过以下活动产生： 

a) 向电网供电； 

b) 电能和/或热能(蒸汽或热)被原地消耗掉，或供给其他设施； 

c) a)和 b)的组合。 

4. 项目的总装机或额定产热能力不能超过 45MW
2
(热电联产项目活动的适用 

限制见第 6 段)。 

5. 对于同时使用可再生燃料和化石燃料的产热系统，其整体装机产热容量不得 

                                                           

1本方法并不排除同一产热设备生产的热能和电能，例如有些锅炉产生的部分蒸汽是用来供热的，另一部分蒸汽

是用来发电的。 

2 项目的产热能力应为设备制造商提供的额定产热能力，如果设备制造商提供的额定产热能力不可得，则应取设

备总产出的焓值(如蒸汽或热空气，单位：卡/千克或卡/立方米)和设备总输入的焓值(如供给水或空气，单位：卡

/千克或卡/立方米)的差值。对于锅炉，冷凝水回水(如果有)的焓值必须计入到设备总输入的焓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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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45MW
3
(热电联产项目活动的适用限制见第 6 段)。 

6. 对于生物质热电联产，有以下三种装机上的限制： 

a)如果项目的减排量包括电和热部分，则项目的总装机容量(包括电和热)不能

超过 45MW。为便于计算装机容量，设定电能转化为热能的比例为 1:3(即

对于可再生能源项目，电力装机 15MW 的上限等同于设备或 工厂 

热力装机的 45MW 的上限)； 

b)如果热电联产项目的减排量仅来自于产热部分(即发电部分不产生减排量)，

则项目的总产热能力不能超过 45MW； 

c)如果热电联产项目的减排量仅来自于发电部分(即产热部分不产生减排量)，

则项目的总发电能力不能超过 15MW。 

7. 上述关于装机容量的规定同时适用于新建和改造的设施。如果可再生能源项目

新增加可再生能源机组，则新增的总的装机容量需符合以上第 4-6 段的规 定，

且新增机组与现有机组物理上可区分4。 

8. 在原有设施基础上改造成可再生能源的项目也适用于此类范畴。 

9. 对于新建设施和相较于基准线情形涉及扩容的项目活动，如果遵从“小规模

方法学一般性指南”的相关要求，也可适用于此类范畴。 

10. 如果项目用到固体成型生物质燃料(例如块状成型燃料)，必须证明此燃料由单

一的可再生生物质制成，且在燃料生产过程中涉及到的排放和泄漏，均要在

计算项目减排量时考虑在内。 

11. 当项目参与方与固体成型生物质燃料生产商为不同实体时，项目参与方应与 

固体成型生物质燃料生产商通过合同上的约束保证项目参与方能够监测到项

目所使用的固体成型生物质燃料的原料来源，以便计算在燃料生产过程中涉

及到的排放。该合同还应确保不会出现减排量的重复计算。 

                                                           

3同时使用可再生燃料和化石燃料，如在一个锅炉中同时燃烧生物质燃料和化石燃料，需在生物质燃料不可得的

时间段内使用化石燃料，并需提供正当的理由。 

4 物理上可区分是指现有机组不运行时，新增机组能够独立产出热或电，且不会直接影响到现有设施的机械、热

能或发电特征。例如，在现有燃气轮机上增加蒸汽轮机制造出一台混合循环机组不能被认为是“物理上可区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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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如果项目产生的电量和/或蒸汽/热量输送给第三方(即另一个设施或者项目 边

界内的其他设施)，则能量供应方必须和使用方签订合同，以确保减排量 不

会被重复计算。 

13. 如果项目利用沼气发电或产热，并独立运用本方法学，即不使用小规模方法 

学中的第 III类，则项目运营过程中增加的任何排放量(例如厌氧消化池的 物

理泄漏，不充分燃烧造成的排放等)都应计算在项目排放或泄漏里。 

14. 通过燃烧木炭的生物质能源项目，仅当木炭为以下可再生生物质制成时，可 

以适用于此类范畴： 

a)装备有甲烷回收和销毁设备的炉窑生产的木炭，或； 

b)如果生产木炭的炉窑无甲烷回收和销毁设备，生产木炭产生的甲烷排放应

考虑在内，这些排放可根据方法学 AMS-III.K
5计算。此外，排放因子也可选

择业内评估文献或注册项目设计文件中较为保守的值，只要证明这些参数具

有可比性，例如生物质来源，生物质特性如水分、碳 含量、炉窑类型、运行

条件如环境温度等。 

15. 对于农村户用沼气打包项目，由项目业主向项目所在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村能源办提供项目涉及所有沼气池户主农民名单，由农村能

源办负责核实，并代表农民与项目业主签订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合作协议委托项

目业主申报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明确减排量转让收入分配比例。农村能源办与

当地银行签署 协议，保证在收到减排量转让收入后，通过银行将农民应得的收

入直接发放到农民个人账户。农民获得的收入比例应高于减排量转让收入 50% ，

项目业主获得的收入比例不高于 40％，各地农村能源办开展上述工作的相关费

用从项目减排量转让收入中支出，比例不高于 10%
6。 

四.项目边界 

16. 项目边界的空间范围包括： 

a)项目现场所有发电和/或产热厂，不论它们是由生物质燃料、化石燃料还是

                                                           

5 AMS-III.K“焦炭生产由开放式转换为机械化，避免生产中的甲烷排放”。 

6 参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发布的《农业部办公厅关于调整农村户用沼气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发改气候办［2011］202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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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二者的混合燃料驱动； 

b)项目所在电网内所有联网电厂； 

c)所有使用项目产生的能源的工业、商业或民用设施以及项目影响到的设施

或流程。 

d)对于使用固体成型生物质燃料(如块状成型燃料)的项目而言，项目边界还

包括生物质废弃物加工厂，除非所有的相关排放都算作泄漏； 

e) 如果生物质运输距离超过 200 公里，则运输路线也要包括在项目边界内；

除非所有相关排放量算作泄漏； 

f)如果项目利用沼气发电或产热，并独立运用本方法学而非小规模方法学中

的第 III类，则利用厌氧消化产生沼气的站点也计在项目边界内。 

五.基准线情景 

确定基准线排放的一般性条件 

17. 对替代化石燃料技术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来说，简化的基准线为，在无该项目 活

动情况下使用的技术所消耗的燃料量乘以所替代的化石燃料的排放因子。 

18. 现有设施为项目开始日期之前最少运行三年的设施。对于在现有设施内运行 的

项目活动，基准线的计算应基于项目开始前最少三年内的能源(如电、化石燃料)

利用数据以及项目产出(如蒸汽、电)数据，并结合国家与地方的政策法律与经济

发展水平，分析判断基准线情境下农户可使用的每种化石燃料的使用量和使用

比例7。对于运行不足三年的现有设施，应用所有的历史数据(最少一年)。若现

有设施没有基准线历史数据，如效率、燃料消耗量、发电/热量(例如，由于各种

原因如使用不精确的或未经校验的测量设备导致可得的数据不可信)，基准参数

可通过项目活 动开始前的设备性能测试/测量来确定。项目参与方可按照“热能

或电能生产 系统的基准线效率确定工具”相关步骤进行。如果项目活动项目边界

内其它设施供电或热，则接收端也需提供相关历史数据。 

                                                           

7 在确定基准线情景时，应考虑地区内全部能源的使用普及情况。对户用沼气项目，化石燃料还应考虑液化石油

气和天然气在当地的普及情况，该数据可参照县级市（或地级市）年鉴或当地统计部门公布的农村地区各种化

石燃料用量计算人均或户均燃料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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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对于在现有设施实施的项目活动，如果额外性的论证是基于“不继续当前情况

(如不继续使用在本项目活动实施前使用的化石燃料)”的基准线时，基 准线排放

因子选择以下较小的一个： 

(a)已识别的基准线情景下使用的化石燃料排放因子； 

(b)本项目开始前所使用的化石燃料排放子。 

发电和供热的基准线情景 

20. 同时产生热和电的项目活动，必须应用下列基准线情景之一： 

(a)电量由电网提供，热能(蒸汽/热)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 

(b)电量由项目现场的化石燃料自备电厂产生(可能向电网供电)，热能(蒸汽/热)

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产生； 

(c)结合以上(a)和(b)； 

(d)通过燃烧化石燃料进行热电联产产生电能和热能(蒸汽/热)(可能将电 能输送

到电网/其它设施和/或将热能输送到其它设施)； 

(e)从电网输入电量和/或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发电的自备电厂(可能将电能输送到

电网)；利用生物质产生蒸汽/热； 

(f)利用自备电厂生物质燃料发电(可能向电网供电)和/或从电网输入的电量；利

用化石燃料产生的蒸汽/热； 

(g)电能和热能(蒸汽/热)由生物质热电联产产生(电能不上网也不输送到其它设施，

热能不输送到其它设施)
8。此情景适用于新建生物质热 电联产并网的项目

活动，项目产生多余电量并输送到电网。基准线情 景是电能由并网的电厂

以及新增的供电源提供； 

(h)电能和/或热能由混燃系统产生； 

(i)电能从电网输入和/或由生物质热电联产产生(电能不上网也不输送到其它设

                                                           

8在计入期内，项目开始前的基准线情景中，所提供的能源(产生的热和电)保持不变或有提高。可通过最近三年

的历史数据证明。(同见第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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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蒸汽/热由生物质热电联产和/或燃烧生物质的锅炉产生(热能不输送到

其它设施)。此情景适应于新建生物质热电联产项目，项目所发电量取代由

电网输入的电量9。  

发电的基准线排放 

21. 自备电厂发电部分的基准线排放可由以下公式计算： 

BEcaptelec.y=( EGcaptelec,PJ,y/ ηBL,captive plant ) * EFBL,FF,CO2                                                  (1) 

其中： 

BEcaptelec,y = 第 y 年项目活动发电的基准线排放(tCO2) 

EGcaptelec,PJ,y 

= 第 y 年项目活动的发电量(MWh) 

EFBL,FF,CO2 

 

= 基准线电厂使用化石燃料的 CO2排放因子，取地方或国家

公布的数值，或 IPCC 缺省值(tCO2/MWh) 

ηBL,captive plant 
= 在没有本项目活动的情形下，化石燃料电厂的效率 

22. 向电网供电和/或替代下网电量的基准线排放，应根据方法学 CMS-002-V018 或

CMS-003-V01 中的计算方法进行。 

供热的基准线排放 

23. 化石燃料供蒸汽/热部分的基准线排放计算如下： 

BEthermal,CO2,y=(EGthermal,y/ηBLthermal) * EFFF,CO2                                                 (2)  

其中： 

BEthermal,CO2,y = 第 y 年项目活动供热的基准线排放(tCO2) 

EGthermal,y = 第 y 年项目活动的净蒸汽/热量(TJ) 

EFFF ,CO2 

 

= 基准线电厂使用化石燃料的 CO2 排放因子，取地方或国家

公布的数值，或 IPCC 缺省值(tCO2/MWh) 

ηBL,thermal = 在没有本项目活动的情形下，化石燃料电厂的效率 

24. 对于第 19 段中(a)、(b)、(c)三种情景，基准线的排放应为发电和供蒸汽/热排放

之和，并应用最近可得的历史数据(至少最近三年的平均数据，非正常年份除外)。 

                                                           

9需用最近三年的历史数据证明从电网输入的电量多于生物质发电产生的电量。在计入期内，项目开始前的基准

线情景中，所提供的能源(产生的热和电)保持不变或有提高。(同见第 36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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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用燃料的排放因子的确定 

25. 对于替代自备发电和/或替代电量输入和/或向电网供电的项目活动，排放因子

应该反映自备电厂及基准线电网的排放强度。如果项目的年发电量小于或等于

基准线情形下自备发电与电网输入净电量10之和(最近三年的平均数据)，则排

放因子应取自备发电厂和所在电网排放因子的加权平均值11，如果项目的年发

电量大于基准线情形下自备发电与下网电量之和(最近三年的平均数据)，则用

自备发电厂和所在电网排放因子较小者来计算电量的增量(即项目发电量减去

自备发电量和下网电量)的排放因子。 

26. 对于不替代现有自备电厂发电，但替代下网电量和/或提供上网电量的项目活动，

电网的排放因子应按照方法学 CMS-002-V01 中的方法进行计算。 

27. 对于新建设施，其排放因子应取自备电厂和电网排放因子的保守值(最低值)。 

发电和供热的基准线排放 

28. 对于使用化石燃料(如第 19 段(d))的热电联产项目，其发电和供热的基准 线排放

可用以下公式计算： 

BEcogen,CO2,y = [(EGPJ,thermal,y+EGBL,electrical,y*3.6)/ ηBL,cogen]*EFFF,CO2                                 (3) 

其中： 

BEcogen,CO2,y = 第 y 年项目活动发电和供热的基准线排放(tCO2) 

EGPJ,electrical,y = 第 y 年项目活动的发电量(GWh) 

3.6 = 转化因子(TJ/GWh) 

EGPJ,thermal,y = 第 y 年项目活动的净供热量(TJ) 

EFFF,CO2 

 

= 基准线热电联产电厂使用化石燃料的 CO2排放因子，取地方 或

国家公布的数值，或 IPCC 缺省值(tCO2/TJ) 

ηBL,cogen = 使用化石燃料的热电联产电厂年平均总效率，根据以下 28 

和 29 段确定 
 

29. 在现有基准线热电联产电厂情景下，电厂效率应根据第 17 段中描述的过去 三年

历史数据计算(总发电量与总供蒸汽/热量除以燃料热值)。 

                                                           

10电网输入总电量和总上网电量的差 

11例如，在基准线情景下，如果项目年用电的 80%来自下网电量，20%来自自备发电，则加权平均排放因子

EF=0.8EFgrid+0.2EFcap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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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如果基准线为新建热电联产电厂(即在没有本项目的情况下新建蒸汽汽轮机.和蒸

汽发电机)，应用化石燃料的热电联产电厂的年平均总效率应定义为发电和供热

(蒸汽/热)占所用燃料总热能值的比率。此比率应按照以下两种选择确定(按优先

顺序)： 

(a).作为单一值计算，考虑以下步骤： 

步骤 1： 

使用化石燃料的热电联产电厂，其年平均总效率应根据厂商提供的新近生

产的每种类型的汽轮机和发电机详细技术说明来确定，且每种设备需考虑当地

2 家或以上厂商提供的说明12。 

 汽轮机和发电机的效率，应参照与基准线机组规格几乎等同的汽轮 机和发

电机的效率； 

 汽轮机和发电机的效率应分别取蒸汽轮机和蒸汽发电机单个效率的 最高值

(在整个基准线热电联产系统预期运行条件范围内)。 

步骤 2： 

使用化石燃料的热电联产电厂的年平均总效率等于蒸汽汽轮机的最高效率

值和发电机的最高效率值的乘积，假设所有的效率都是单位投入的产出比。 

(b)作为单一值计算，考虑以下步骤： 

步骤 1： 

 取汽轮机 100%的效率缺省值； 

 根据“热能或电能生产系统的基准线效率确定工具”确定发电机的效率。 

步骤 2： 

 使用化石燃料的热电联产电厂的年平均总效率等于蒸汽汽轮机的效率值和

发电机的效率值的乘积，假设所有的效率都是单位投入的产出比。 

31. 基准线机组(不包括热电联产电厂)的效率应按照以下选项之一来确定(按优先顺

序排列)： 

(a)在整个操作条件范围内测定的类似规格的使用基准线燃料机组的最高运行效

率。机组效率的测定应按照国家/国际相关标准进行。 

                                                           

12如果当地设备不够，可考虑相邻地区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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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当地 2 家或以上设备厂商提供的类似规格的使用基准线燃料机组的最 高效率

值； 

(c)100%的缺省值。 

32. 对于最大产热能力小于 45kW 的家庭或商业应用/系统，如果证明对热产出的测

量不可行，例如生物质炉具、气化炉、烘干机、热水器等，基准线机组效率的

确定应按照以下标准之一： 

 在整个操作条件范围内测定的类似规格的使用基准线燃料的代表样 品

的最高运行效率。机组效率的测定应按照国家/国际相关标准进行。 

 当地 2 家或以上设备厂商提供的类似规格的使用基准线燃料机组的最 

高效率值(使用基准线燃料)； 

 100%的缺省值，或文献中的最高值。 

33. 对于第 19 段情景(e)，发电部分的基准线排放应根据第 20 和 21 段内容计算。 

供热部分的减排不适用。 

34. 对于第 19 段情景(f)，利用化石燃料产热/蒸汽部分的基准线排放应根据第 22 段

内容计算。替代现场发电部分的减排不适用。 

35. 对于第 19 段情景(g)和(i)，额外发电用于替代下网电量和/或提供上网电量部分

的基准线排放，应根据第 21 段内容计算。 

混燃系统的基准线 

36. 对于第 19 段情景(h)以及基准线为混燃系统的项目13，基准线排放应根据基准线

混合燃料中化石燃料和生物质燃料最近三年的比例来确定。其比例的确定基于

不同燃料中的能源含量。 

BEcofire,CO2,y=(EGcofire,PJ,y/ηBL,cofire)* EFcofire,CO2                                                                             (4) 

其中：  

BEcofire,CO2,y = 第 y 年项目活动发电和/或供热的基准线排放(tCO2) 

EGcofire,PJ,y = 第 y 年项目活动的净发电量/供热量(TJ) 

                                                           

13对于基准线不是混燃系统的项目，发电部分可应用等式(1)，供热/蒸汽部分可应用等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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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ofire,CO2 = 混燃系统电厂的 CO2 排放因子(tCO2/TJ)，基于最近三年的

平均历史数据。如果使用的化石燃料种类超过一种，则取

这几种燃料排放因子的加权平均值。 

ηBL,cofire = 混燃系统电厂的效率 

包含新增可再生能源机组项目活动的基准线 

37. 对于在现有可再生能源项目基础上扩建可再生能源机组的项目，当现有和扩建

机组共用普遍但有限的可再生能源(如生物质废弃物)时，新增机组可能导致已有

机组的可再生能源来源减少进而降低其热能产出，这部分潜在影响必须在计算

基准线排放、项目排放和泄漏时予以考虑。 

38. 对于在现有设施基础上新增机组(如汽轮机)的项目，供热的净增加量应按以下计

算： 

       EFthermal,add,y=EFthermal,PJ,y-EFthermal,old,y                                                             (5) 

其中： 

 

EGthermal,add,y = 第 y 年现有项目供热的净增加量(TJ) 

EGthermal,PJ,y = 第 y年项目所有机组(现有和新建机组)实际总供热量 (TJ) 

EGthermal,old,y = 如果没有本项目活动，第 y年现有机组(安装时间早于拟 议项

目)的估计供热量(TJ 

EGthermal,old, y的计算公式如下： 

EGthermal,old,y=MAX(EGthermal,actual,y, EGthermal,estimated,y)                                            (6) 

其中： 

EGthermal,actual,y = 第 y 年现有项目实际供热量(TJ) 

EGthermal,estimated,y = 第 y年现有项目在观测到的可再生能源可得情况下的估计供 

热量(TJ) 

如果关闭现有机组，减少或控制供热量，项目活动不能因为使用本应由现有机

组(或其替代物)使用的可再生能源供热而获得信用额度。因此，EGthermal,old,y的计算

公式不变，EGthermal,estimated,y应继续使用假设项目装机和运行参数与项目开始时保持

不变时的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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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现有机组通过改造或改良增加产能，则 EGthermal,old,y可按照下面描述

EGBL,thermal,retrofit,y的步骤进行估算。  

改造项目基准线排放的确定 

39. 可按照下面描述对于在现有设施基础上进行可再生能源改造的项目，基准线情

景如下： 

如果没有自愿减排项目，现有设施将继续提供与历史平均水平 EGBL,thermal,retrofit,y

相 当的热能 EGHY,thermal,retrofit,y，直到在没有本自愿减排项目活动的情况下这些设施将

被替代或进行改造之日(DATEBaselineRetrofit)。从该替代或进行改造之日起，基准线情

景与项目一致，基准线供热等于项目供热量，则项目活动不再产生减排量。 

EGBL,thermal,retrofit,y=MAX(EGHY,thermal,retrofit,y, EGestimated,thermal,y) until DATEBaselineRretrofit (7) 

其中： 

EGBL,thermal,retrofit,y = 第 y 年在没有本项目活动的情况下现有设施供热量(TJ) 

EGHY,thermal,retrofit,y = 现有设施历史平均供热量，从最近的年份(或者月、周，或其

它时间段)起，到新建、改造设施对项目产出有足够影响时

(5%及以上)(TJ) 

EGestimated,thermal,y = 第 y年现有项目在观测到的可再生能源可得情况下的估计供 

热量(TJ) 

DATEBaselineRretrofit = 无自愿减排项目情况下，现有设施被替代或改造的日期 

 

 
40. 对于旨在改造现有设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项目，基准线排放 BEretrofit,CO2,y等于

项目改造前后设施供热量之差，乘以用于增加热能产量的燃料的排放因子： 

BEretrofit,CO2,y  = ( EGthermal,retrofit,y   EGBL,thermal,retrofit,y ) * EFFF,CO2                 (8) 

其中： 

BEretrofit,CO2,y = 改造项目新增供热量的基准线排放(tCO2) 

EGthermal,retrofit,y = 项目改造后第 y年总供热量(TJ) 

EGBL,thermal,retrofit,y = 在没有本项目活动的情况下项目改造前第 y年供热量(TJ) 

EFFF,CO2 = 在基准线情景电厂中用来增产的化石燃料的 CO2排放因 子，

使用当地或国家发布的数据，或 IPCC 缺省值(tCO2/TJ) 

41. 被替代设施的剩余寿命需按照“小规模 CDM 方法学一般性指南”加以论证。 如

果改造后项目设备系统的剩余寿命增加，则项目计入期不应超过估算的被替代

设施的剩余寿命，即计入期不应超过在没有本项目活动的情况下系统将 被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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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日期。 

42. 项目参与方应按照“小规模 CDM 方法学一般性指南”中的程序，对在没有本 项

目活动情况下现有设施被替代的时间(DATEBaselineRretrofit)进行估算。 

43. 对于旨在供热设备中用生物质燃料替代化石燃料的改造项目，基准线排放应 

按照公式(2)进行计算。 

产热能力不超过 45kW 项目的基准线排放 

44. 对于最大产热能力小于 45kW 的家庭或商业应用/系统，如果能证明对热产出的

测量是不可行的，例如生物质炉具、气化炉、烘干机、热水器等，项目的产能

应为所消耗的生物质的能量乘以设备的效率，因此，项目的基准线排放为： 

BEy = [HGPJ,y/ηBL] * EFFFCO2 

={[Bbiomass,PJ,y * NCVbiomass * ηPJ]/ ηBL} * EFFF,CO2                                            (9) 

其中： 

BEy                   =  第 y 年项目使用可再生生物质供热的基准排放(tCO2) 

HGPJ,y               =  第 y 年项目使用可再生生物质的净供热量(TJ) 

ηBL                    =  被替代设施的效率(根据第 30、31 段确定) 

ηPJ                     =  项目设备的效率，使用典型的抽样方法或文献值得到。效率的

测定应根据国家/国际相关标准指南。 

EFFF,CO2            =  基准化石燃料的 CO2 排放因子(tCO2/TJ) 

Bbiomass, PJ,y        =  第 y 年项目消耗的净生物质量(t) 

NCVbiomass         =  生物质燃料的净热值(TJ/t) 

事前估算 

45. 在计入期期间使用的生物质燃料的使用量及类型，生物质燃料与化石燃料的比

例(如果是混燃系统)都应在项目设计文件中明确解释和描述，并在基准线情景选

择时对这些数据进行事前估算。 

六.项目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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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项目排放包括： 

•  项目现场消耗化石燃料的 CO2 排放，根据最新“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

漏二氧化碳排放计算工具”计算；  

•  项目消耗电量的 CO2 排放，根据最新“电力消耗导致的基准线、项目和/或泄

漏排放计算工具”计算； 

•  项目边界内跟项目活动相关的排放； 

•  对于地热项目，项目参与方需考虑以下排放源：生产蒸汽过程中释放未冷凝

气体产生的 CO2 和甲烷的逸散排放，地热电厂运行期间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 排放14。 

47. 地热项目的项目排放计算如下： 

PEGeo ,y= PEs ,y  + PEFF,y                                                                                                                                     (10) 

其中： 

 

PEGeo,y =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tCO2/y) 

PEs, y = 第 y年地热电站产蒸汽过程中释放未冷凝气体产生的 CO2和

甲烷排放(tCO2) 

PEFF,y 

 

= 第 y年消耗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tCO2) 

地热电厂生产蒸汽过程中释放未冷凝气体产生的 CO2 和甲烷排放计算如下： 

PEs,y = (wMain,CO2+wMain,CH4 * GWPCH4) * MS,y                                                     (11) 

其中： 

 

wMain,CO2 = 蒸汽中 CO2 的平均质量含量(无量纲) 

wMain,CH4 = 蒸汽中 CH4 的平均含量(无量纲) 

GWPCH4 = 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tCO2e/tCH4) 

MS,y = 第 y 年生产的蒸汽量(t) 

                                                           

14井测试和井渗漏产生的逸散性 CO2 和甲烷排放较小，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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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热电厂运行期间消耗化石燃耗所产生的排放计算如下： 

PEFF,y = PEFC,j,y                                                                                                 (12) 

其中： 

 

PEFC,j,y = 第 y年过程 j 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 CO2排放(tCO2)。此参数应

根据最新“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碳排放计算 

工具”计算，其中 j 为地热电厂运行的过程 

七.泄漏 

48. 如果所使用的设施来自项目边界以外，需要考虑泄漏。 

49. 如果生物质废弃物的收集/加工/运输在项目边界外，由于收集/加工/运输15至项

目现场所产生的 CO2排放，应被认为是项目的泄漏。 

八.减排量 

50. 减排量计算如下： 

ERy  =BEy-PEy-LEy(13) 

其中： 

 

ERy = 第 y 年的减排量(tCO2e) 

BEy = 第 y 年的基准线排放(tCO2e) 

PEy = 第 y 年的项目排放(tCO2e) 

LEy = 第 y 年的泄漏量(tCO2e) 

 

 

 

 

 

 

 

 

九.监测 

51. 监测部分的相关参数见下表： 

                                                           

15如果生物质废弃物的运输距离超过 200 公里，需考虑泄漏，200 公里以内可以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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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计入期期间需要监测的参数 

 

序

号 
参数 描述 单位 

监测/记录频

率 
监测方法及程序 

1  设 备 /

系统持

续运行 

 每年检查所

有设备或代

表样本以确

定它们仍在

持续运行或

已有对等物

替换 

如果单个系统减排量小于 5tCO2e/年，或对于

最大产热能力小于 45kW 的家庭或商业应用/系

统，当能证明对热产出的测量是不可行的时： 

每年记录正在运行系统的数量(需要提供持续

运行证据，如租金票据等)，如有必要可进行

调查。 

系统年平均运行小时数，可根据系统的总产出

及单位小时产出(如果有)进行估算，如有必要

可进行抽样调查。 

如有必要，详见“小规模项目抽样调查一般性

指南”  

2 EFCO2 第 y 年

电网的

CO2 排

放因子 

tCO2e/kWh  详见方法学 CMS-002-V01 

3 EFCO2,i 化石燃

料 i 的

CO2 排

放因子 

tCO2e/GJ 根据 “ 化石

燃料燃烧导

致的项目或

泄漏二氧化

碳排放计算

工具” 

根据“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

碳排放计算工具” 

4  发 电 /

供 

MWh 持续监测， 使用经校验过的计量仪器测量。 

  电量  每小时合并

一次，至少

每月记 录一

次 

电表的校验应根据“小规模 CDM 方法学一般性

指南”相关程序进 行。 

如果项目向其它设施供电，则应在用户终端测

量，测量结果应与购售电记录(如发票/收据)交

叉检验。 

测量样本系统的发电量，简化的基准线为发电

量乘以排放系数 

5  热空气

量 

Nm3/hr 持续监测，

每小时合并

一次，至少

每月记 录一

次 

使用经校验过的计量仪器测量。仪器的校验应

根据“小规模 CDM 方法学一般性指南”相关程

序进行。如果可以的话，测量结果应用购售电

记录(如发票/收据)交叉检验。 

如果仪表安装测量不可行(如现场温度太高)，

可通过现场抽样测量，抽样保证 95%的置信度

和 10%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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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蒸汽量 Nm3/hr 持续监测，

每小时合并

一次，至少

每月记 录一

次 

使用经校验过的测量仪器测量。仪器的校验应

根据“小规模 CDM 方法学一般性指南”相关程

序进行。如果可以的话，测量结果应用购售电

记录(如发票/收据)交 叉检验。 

7  第 y 年

项目的

净 供 

热量 

TJ 持续监测，

按年累计 

净热量由以下差值确定：产热设 备产出的蒸汽

或热水和/或气体的焓值减去供水和/或气和冷

凝 水回水(如果有)的总焓值。以上各焓值应基

于质量(或体积)流量、温度、压力(对于过热蒸

汽)进行计算。用蒸汽表或适当的热力学公式

根据温度、压力来 计算焓值。 

对于生产热水/油的设备，净热量产出为所供应

的热水/油的焓值与返回的热水/油的焓值的差

值。 

对于生产热空气或燃烧气体的设备：净热量产

出为所产出的热空气的焓值与所有输入的焓值

的差值。以上各焓值应基于监测到的质量流

量、温度、压力、密度、比热进行计算。 

如果项目向其它设施供热，供热量应在用户终

端测量，测量结果应用购售热量记录(如发票/

收 据)交叉检验。 

当简化的基准线为供热量乘以排放系数时，测

量样本系统的供热量。 

8  第 y 年

项目消

耗化石

燃料 i

的量 

质量或体积

单位单 位 

根据 “ 化石

燃料燃烧导

致的项目或

泄漏二氧化

碳排放计算

工具” 

根据“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

碳排放计算工具” 

9 BBiomass,y 第 y 年

项目生

物质燃

料的净

消耗量 

质量或体积

单位 

持续监测，

并用年质 量

/能量平  衡

估算 

用质量或体积测量。根据含水量进行调整以得

到所使用生物质 的干重。 

生物质消耗量应持续监测或按使用批量监测。 

如果消耗的生物质燃料不止一种，则不同燃料

类型需分开监 测。 

对于加工后的可再生生物质 (如块状成型燃

料)，需在合适的频率下抽样调查供应到使用

者的生物质燃料的质量、含水量、净热值。 

交叉检验： 

监测到的生物质燃料的净消耗量通过由购买量

(如可通过收据反映)以及库存量变化所反映的

能源平衡进行交叉检验。如果减排量基于产能

来计算，则需将事后的监测数据与事前确定的

年产能量、消耗的化石燃料及生物质燃料、产

能效率进行交叉检 验，检查其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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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物质

燃料的

含水量 

% 每一批同类

的生物质燃

料含水量均

要监测。 

每个监测期

需计算其加

权平 均值，

并用于减排

量的计算 

现场测量值。如果减排量基于生物质燃料的投

入量计算，则需监测此数据。 

对于所有情形下，项目设计文件中都应提供事

前估计值，并在计入期期间使用此数据。 

对于生物质废弃物干料，此数据不用监测 

11 T 温度 ℃ 持续监测，

每小时合并

一次，至少

每月记 录一

次 

使用经校验过的测量仪器测量。仪器的校验应

根据“小规模 CDM 方法学一般性指南”相关程

序进行。 

12 P 压力 kg/cm2 持续监测，

每小时合并

一次，至少

每月记 录一

次 

使用经校验过的测量仪器测量。仪器的校验应

根据“小规模 CDM 方法学一般性指南”相关程

序进行。 

13 NCVi,y 化石燃

料 i 的

净 热 

值 

GJ/ 质 量 或

体积单位 

根据 “ 化石

燃料燃烧导

致的项目或

泄漏二氧化

碳排放计算

工具” 

根据“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项目或泄漏二氧化

碳排放计算工具” 

14 NCVk 生物质

燃料 k

的净热

值 

GJ/ 质 量 或

体积单位 

在计入期 第

一年监 测一

次 

根据国家/国际相关标准，在实验室中测量。每

个季度测量一次，每次至少取三个样本。在计

入期 期间使用平均值。 

测量生物质燃料干料的净热值。测量结果需与

同相关数据来源(如文献中的数值，或国家温

室气体目录中的值)和 IPCC 缺省值进行比较，

检查其一致性。(如果测量结果与之前的测量

或相关数据来源所显示的值差别较大需重新测 

量) 

与地热项目活动相关的参数 

15 WMain,CO2 蒸汽中

CO2 的

平均质

量 含 

量 

tCO2/t 蒸 汽 最少每三个

月一次 或更

高的 频率，

如果 需要的

话 

未冷凝气体抽样应该按照 ASTM 标准惯例

E1675，即供化 学分析用的两相地热流体取样

法(只能应用于单相蒸汽取样)，在矿井和蒸汽

田与电厂交界处分别取样。CO2 和 CH4 的抽样

分析包括：在主要蒸汽管路上用玻璃烧瓶收集

未冷凝气体样本，加入 NaOH 溶液和其它化学

试剂以阻止被氧化。H2S 和 CO2 溶解于溶剂

中，其余组份继续以气态形式存在，剩余气体

通过气相色谱分析法测量不同组份包括甲烷的

含量。所有烷烃类组份含量均按甲烷单位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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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16 WMain,CH4 蒸汽中

CH4 的

平均质

量 含 

量 

tCO2/t 蒸汽 最少每三个

月一次或更

高的频率，

如果需要的

话 

根据 WMain,CO2 的监测程序监测 

17 MS,y 第 y 年

的蒸汽

量 

Nm3/hr 每天 地热矿井中排出的蒸汽量用文丘里式流量计测

量(或其它相同精度的仪器)。要求测量文丘里

式流量计上游的蒸汽温度和压力以界定蒸汽属

性。蒸汽量的计算应按照国际标准持续进行，

测量结果应在常规生产记录本中 明确概括 

 

 


